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審簡字第121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盧思懿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1434

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盧思懿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

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

行「11時許」更正為「11時23分許」、證據清單編號3「監

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」補充、更正為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

片7幀、扣案物品照片2幀」；證據部分並補充「被告盧思懿

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」、「庫存檢核明細表、贓物認領保管

單各1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爰審酌被告前有竊盜前科，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

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額及均已發還告訴人，所受損害應有

所減輕、被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坦承犯行，惟迄未獲告訴人

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於本院訊問中自陳大學肄業、現在

餐飲業打工、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

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均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

罪所得，業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

憑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

徵。　　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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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刑

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，被告不得上訴；檢察官如

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

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劉庭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六庭　法　官  劉安榕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至善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盧思懿　女　37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宜蘭縣○○鄉○○○路00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盧思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

年3月30日11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屈臣

氏陽明門市內，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(均已發還)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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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後即離去，嗣因該店店長吳咏欣發現，隨即報警處理，循

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吳咏欣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被告竊得如

附表所示之物為其犯罪所得，業經發還予告訴人一情，有贓

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稽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

定，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劉庭宇

附表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

1 被告盧思懿於警詢、

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

供述

證明被告有拆封過部分

商品，且有將拆封過之

包裝盒放在陳列架上之

事實。

2 告訴人吳咏欣於警詢

時之供述

證明其發現附表所示之

物品遭被告竊取經過之

事實。

3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

張

證明被告竊取附表所示

物品之事實。

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

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

押物品目錄表1份

證明警方自被告處扣得

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

實。

編號 商品名稱

1 「優倍多男性強健複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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膠囊60粒」1瓶

2 「絲蘊瞬效蓋白噴霧-

深棕色120ml」1瓶

3 「杜蕾斯依蘭依蘭調情

2合1按摩情趣」1個

4 「強力施美藥膏30GM」

1個

5 「OZIO蜂王乳凝露EX75

g」1瓶

6 「歐治鼻舒敏抗過敏鼻

噴劑120次」1瓶

7 「Za卸粧蜜100ml」1瓶

8 「大裕消炎止痛膜衣錠

400豪克」1盒

9 「歐治鼻海水鼻用噴霧

器50ml」1瓶

10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

乳膏Pro升級」1瓶

11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

乳膏Pro升級」1瓶

12 「DHC維他命B群(90日

份)」1袋

13 「2.75綺芙莉彩色月拋

隱形眼鏡」1盒

14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

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15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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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16 「2.75-OPT綺想世界每

月拋棄式彩色」2盒

17 「-3.00綺芙莉彩色月

拋隱形眼鏡」1盒

18 「<贈品>絲滑柔嫩修護

護手霜75ml」1瓶，

19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

唇釉06浪」1個

20 「CEZANNE眉毛定型液0

33」1個

21 「CEZANNE魔髮定型膏1

07-00」1個

22 「INTEGRATE星綻光空

氣飾底乳亮顏」1個

23 「IMMEME我愛光透柔焦

蜜粉餅」1個

24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

唇釉03意」1個

25 「婦潔緊實水潤凝露50

ml」1瓶

26 「 INTEGRATE2inl 繪 型

持色眉筆NBR67」1支

27 「理膚寶水B5+全面修

復霜(升級版)」1個

28 「CANMAKE持久眉毛定

型液031-01」2瓶

29 「渡邊維他命B群糖衣

01

(續上頁)

第五頁



錠120粒裝」1袋

30 「媚點美肌修色粧前乳

(橘)」1瓶

31 「含春大麻熱浪迷情水

溶性潤滑液15」1瓶

32 「YuskinI止癢乳膏65

g」1個

33 「樂敦舒視齡眼藥水20

ml」1瓶

34 「參天清涼眼藥水12m

l」1瓶

35 「IE光透素裸顏蜜粉餅

蕊盒組」1組

36 「妮維雅安心舒緩水潤

霜300ml」1瓶

37 「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

卸慕絲」1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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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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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12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盧思懿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盧思懿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「11時許」更正為「11時23分許」、證據清單編號3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」補充、更正為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幀、扣案物品照片2幀」；證據部分並補充「被告盧思懿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」、「庫存檢核明細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前有竊盜前科，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額及均已發還告訴人，所受損害應有所減輕、被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坦承犯行，惟迄未獲告訴人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於本院訊問中自陳大學肄業、現在餐飲業打工、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均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，業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。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，被告不得上訴；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劉庭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六庭　法　官  劉安榕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至善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盧思懿　女　37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宜蘭縣○○鄉○○○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盧思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3月30日11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屈臣氏陽明門市內，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(均已發還)，得手後即離去，嗣因該店店長吳咏欣發現，隨即報警處理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吳咏欣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盧思懿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有拆封過部分商品，且有將拆封過之包裝盒放在陳列架上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吳咏欣於警詢時之供述

		證明其發現附表所示之物品遭被告竊取經過之事實。



		3

		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

		證明被告竊取附表所示物品之事實。



		4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

		證明警方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犯罪所得，業經發還予告訴人一情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稽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劉庭宇
附表
		編號

		商品名稱



		1

		「優倍多男性強健複方膠囊60粒」1瓶





		2

		「絲蘊瞬效蓋白噴霧-深棕色120ml」1瓶



		3

		「杜蕾斯依蘭依蘭調情2合1按摩情趣」1個



		4

		「強力施美藥膏30GM」1個



		5

		「OZIO蜂王乳凝露EX75g」1瓶



		6

		「歐治鼻舒敏抗過敏鼻噴劑120次」1瓶



		7

		「Za卸粧蜜100ml」1瓶



		8

		「大裕消炎止痛膜衣錠400豪克」1盒



		9

		「歐治鼻海水鼻用噴霧器50ml」1瓶



		10

		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



		11

		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



		12

		「DHC維他命B群(90日份)」1袋



		13

		「2.75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



		14

		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

		15

		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

		16

		「2.75-OPT綺想世界每月拋棄式彩色」2盒



		17

		「-3.00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



		18

		「<贈品>絲滑柔嫩修護護手霜75ml」1瓶，



		19

		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6浪」1個



		20

		「CEZANNE眉毛定型液033」1個



		21

		「CEZANNE魔髮定型膏107-00」1個



		22

		「INTEGRATE星綻光空氣飾底乳亮顏」1個



		23

		「IMMEME我愛光透柔焦蜜粉餅」1個



		24

		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3意」1個



		25

		「婦潔緊實水潤凝露50ml」1瓶



		26

		「INTEGRATE2inl繪型持色眉筆NBR67」1支



		27

		「理膚寶水B5+全面修復霜(升級版)」1個



		28

		「CANMAKE持久眉毛定型液031-01」2瓶



		29

		「渡邊維他命B群糖衣錠120粒裝」1袋



		30

		「媚點美肌修色粧前乳(橘)」1瓶



		31

		「含春大麻熱浪迷情水溶性潤滑液15」1瓶



		32

		「YuskinI止癢乳膏65g」1個



		33

		「樂敦舒視齡眼藥水20ml」1瓶



		34

		「參天清涼眼藥水12ml」1瓶



		35

		「IE光透素裸顏蜜粉餅蕊盒組」1組



		36

		「妮維雅安心舒緩水潤霜300ml」1瓶



		37

		「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卸慕絲」1個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121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盧思懿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1434
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
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盧思懿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
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
    行「11時許」更正為「11時23分許」、證據清單編號3「監
    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」補充、更正為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
    片7幀、扣案物品照片2幀」；證據部分並補充「被告盧思懿
    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」、「庫存檢核明細表、贓物認領保管
    單各1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前有竊盜前科，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
    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額及均已發還告訴人，所受損害應有
    所減輕、被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坦承犯行，惟迄未獲告訴人
    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於本院訊問中自陳大學肄業、現在
    餐飲業打工、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
    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均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
    罪所得，業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
    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。
    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刑
    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，被告不得上訴；檢察官如
    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
    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劉庭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六庭　法　官  劉安榕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至善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盧思懿　女　37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宜蘭縣○○鄉○○○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盧思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
    年3月30日11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屈臣氏陽
    明門市內，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(均已發還)，得手後
    即離去，嗣因該店店長吳咏欣發現，隨即報警處理，循線查
    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吳咏欣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思懿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拆封過部分商品，且有將拆封過之包裝盒放在陳列架上之事實。 2 告訴人吳咏欣於警詢時之供述 證明其發現附表所示之物品遭被告竊取經過之事實。 3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 證明被告竊取附表所示物品之事實。 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 證明警方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被告竊得如
    附表所示之物為其犯罪所得，業經發還予告訴人一情，有贓
    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稽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
    ，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劉庭宇
附表
編號 商品名稱 1 「優倍多男性強健複方膠囊60粒」1瓶  2 「絲蘊瞬效蓋白噴霧-深棕色120ml」1瓶 3 「杜蕾斯依蘭依蘭調情2合1按摩情趣」1個 4 「強力施美藥膏30GM」1個 5 「OZIO蜂王乳凝露EX75g」1瓶 6 「歐治鼻舒敏抗過敏鼻噴劑120次」1瓶 7 「Za卸粧蜜100ml」1瓶 8 「大裕消炎止痛膜衣錠400豪克」1盒 9 「歐治鼻海水鼻用噴霧器50ml」1瓶 10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 11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 12 「DHC維他命B群(90日份)」1袋 13 「2.75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 14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 15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 16 「2.75-OPT綺想世界每月拋棄式彩色」2盒 17 「-3.00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 18 「<贈品>絲滑柔嫩修護護手霜75ml」1瓶， 19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6浪」1個 20 「CEZANNE眉毛定型液033」1個 21 「CEZANNE魔髮定型膏107-00」1個 22 「INTEGRATE星綻光空氣飾底乳亮顏」1個 23 「IMMEME我愛光透柔焦蜜粉餅」1個 24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3意」1個 25 「婦潔緊實水潤凝露50ml」1瓶 26 「INTEGRATE2inl繪型持色眉筆NBR67」1支 27 「理膚寶水B5+全面修復霜(升級版)」1個 28 「CANMAKE持久眉毛定型液031-01」2瓶 29 「渡邊維他命B群糖衣錠120粒裝」1袋 30 「媚點美肌修色粧前乳(橘)」1瓶 31 「含春大麻熱浪迷情水溶性潤滑液15」1瓶 32 「YuskinI止癢乳膏65g」1個 33 「樂敦舒視齡眼藥水20ml」1瓶 34 「參天清涼眼藥水12ml」1瓶 35 「IE光透素裸顏蜜粉餅蕊盒組」1組 36 「妮維雅安心舒緩水潤霜300ml」1瓶 37 「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卸慕絲」1個 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12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盧思懿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盧思懿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「11時許」更正為「11時23分許」、證據清單編號3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」補充、更正為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幀、扣案物品照片2幀」；證據部分並補充「被告盧思懿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」、「庫存檢核明細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前有竊盜前科，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額及均已發還告訴人，所受損害應有所減輕、被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坦承犯行，惟迄未獲告訴人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於本院訊問中自陳大學肄業、現在餐飲業打工、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均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，業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。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，被告不得上訴；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劉庭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六庭　法　官  劉安榕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至善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盧思懿　女　37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宜蘭縣○○鄉○○○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盧思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3月30日11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屈臣氏陽明門市內，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(均已發還)，得手後即離去，嗣因該店店長吳咏欣發現，隨即報警處理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吳咏欣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盧思懿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有拆封過部分商品，且有將拆封過之包裝盒放在陳列架上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吳咏欣於警詢時之供述

		證明其發現附表所示之物品遭被告竊取經過之事實。



		3

		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

		證明被告竊取附表所示物品之事實。



		4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

		證明警方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犯罪所得，業經發還予告訴人一情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稽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劉庭宇
附表
		編號

		商品名稱



		1

		「優倍多男性強健複方膠囊60粒」1瓶





		2

		「絲蘊瞬效蓋白噴霧-深棕色120ml」1瓶



		3

		「杜蕾斯依蘭依蘭調情2合1按摩情趣」1個



		4

		「強力施美藥膏30GM」1個



		5

		「OZIO蜂王乳凝露EX75g」1瓶



		6

		「歐治鼻舒敏抗過敏鼻噴劑120次」1瓶



		7

		「Za卸粧蜜100ml」1瓶



		8

		「大裕消炎止痛膜衣錠400豪克」1盒



		9

		「歐治鼻海水鼻用噴霧器50ml」1瓶



		10

		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



		11

		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



		12

		「DHC維他命B群(90日份)」1袋



		13

		「2.75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



		14

		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

		15

		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



		16

		「2.75-OPT綺想世界每月拋棄式彩色」2盒



		17

		「-3.00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



		18

		「<贈品>絲滑柔嫩修護護手霜75ml」1瓶，



		19

		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6浪」1個



		20

		「CEZANNE眉毛定型液033」1個



		21

		「CEZANNE魔髮定型膏107-00」1個



		22

		「INTEGRATE星綻光空氣飾底乳亮顏」1個



		23

		「IMMEME我愛光透柔焦蜜粉餅」1個



		24

		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3意」1個



		25

		「婦潔緊實水潤凝露50ml」1瓶



		26

		「INTEGRATE2inl繪型持色眉筆NBR67」1支



		27

		「理膚寶水B5+全面修復霜(升級版)」1個



		28

		「CANMAKE持久眉毛定型液031-01」2瓶



		29

		「渡邊維他命B群糖衣錠120粒裝」1袋



		30

		「媚點美肌修色粧前乳(橘)」1瓶



		31

		「含春大麻熱浪迷情水溶性潤滑液15」1瓶



		32

		「YuskinI止癢乳膏65g」1個



		33

		「樂敦舒視齡眼藥水20ml」1瓶



		34

		「參天清涼眼藥水12ml」1瓶



		35

		「IE光透素裸顏蜜粉餅蕊盒組」1組



		36

		「妮維雅安心舒緩水潤霜300ml」1瓶



		37

		「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卸慕絲」1個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121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盧思懿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盧思懿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陸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「11時許」更正為「11時23分許」、證據清單編號3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」補充、更正為「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幀、扣案物品照片2幀」；證據部分並補充「被告盧思懿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」、「庫存檢核明細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」外，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前有竊盜前科，素行非佳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額及均已發還告訴人，所受損害應有所減輕、被告於本院訊問時業已坦承犯行，惟迄未獲告訴人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於本院訊問中自陳大學肄業、現在餐飲業打工、家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被告竊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均屬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，業已合法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，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。　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，被告不得上訴；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劉庭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六庭　法　官  劉安榕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至善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2143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盧思懿　女　37歲（民國00年0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宜蘭縣○○鄉○○○路00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弄0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盧思懿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3月30日11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屈臣氏陽明門市內，徒手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品(均已發還)，得手後即離去，嗣因該店店長吳咏欣發現，隨即報警處理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吳咏欣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思懿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拆封過部分商品，且有將拆封過之包裝盒放在陳列架上之事實。 2 告訴人吳咏欣於警詢時之供述 證明其發現附表所示之物品遭被告竊取經過之事實。 3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6張 證明被告竊取附表所示物品之事實。 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 證明警方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為其犯罪所得，業經發還予告訴人一情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在卷可稽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聲請宣告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劉庭宇
附表
編號 商品名稱 1 「優倍多男性強健複方膠囊60粒」1瓶  2 「絲蘊瞬效蓋白噴霧-深棕色120ml」1瓶 3 「杜蕾斯依蘭依蘭調情2合1按摩情趣」1個 4 「強力施美藥膏30GM」1個 5 「OZIO蜂王乳凝露EX75g」1瓶 6 「歐治鼻舒敏抗過敏鼻噴劑120次」1瓶 7 「Za卸粧蜜100ml」1瓶 8 「大裕消炎止痛膜衣錠400豪克」1盒 9 「歐治鼻海水鼻用噴霧器50ml」1瓶 10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 11 「妮維雅男士止汗爽身乳膏Pro升級」1瓶 12 「DHC維他命B群(90日份)」1袋 13 「2.75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 14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 15 「2.75粉紅娜娜彩色日拋隱形眼鏡2」1盒 16 「2.75-OPT綺想世界每月拋棄式彩色」2盒 17 「-3.00綺芙莉彩色月拋隱形眼鏡」1盒 18 「<贈品>絲滑柔嫩修護護手霜75ml」1瓶， 19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6浪」1個 20 「CEZANNE眉毛定型液033」1個 21 「CEZANNE魔髮定型膏107-00」1個 22 「INTEGRATE星綻光空氣飾底乳亮顏」1個 23 「IMMEME我愛光透柔焦蜜粉餅」1個 24 「IMMEME我愛唇欲水光唇釉03意」1個 25 「婦潔緊實水潤凝露50ml」1瓶 26 「INTEGRATE2inl繪型持色眉筆NBR67」1支 27 「理膚寶水B5+全面修復霜(升級版)」1個 28 「CANMAKE持久眉毛定型液031-01」2瓶 29 「渡邊維他命B群糖衣錠120粒裝」1袋 30 「媚點美肌修色粧前乳(橘)」1瓶 31 「含春大麻熱浪迷情水溶性潤滑液15」1瓶 32 「YuskinI止癢乳膏65g」1個 33 「樂敦舒視齡眼藥水20ml」1瓶 34 「參天清涼眼藥水12ml」1瓶 35 「IE光透素裸顏蜜粉餅蕊盒組」1組 36 「妮維雅安心舒緩水潤霜300ml」1瓶 37 「黑玫瑰氨基酸保濕洗卸慕絲」1個 



